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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

深圳市南山区公园管理中心北部片区（北面区域）

16 个公园综合管养物业及运营服务合同

补

充

协

议

甲方：深圳市南山区公园管理中心

乙方：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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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 充 协 议 书

甲方：深圳市南山区公园管理中心

乙方：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于 2026 年 4 月 25日签订了《深圳市南山区公园管理

中心北部片区（北面区域）16个公园综合管养物业及运营服务合同》

（合同编号为 202604-003 ）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鉴于政府专项审计整改要求，在保证原合同公园综合管养物业及运

营服务项目有序开展的情况下对合同部分条款进行变更，经双方协

商一致，达成补充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修改并明确费用的构成

一、将原合同条款第九条公园综合管养物业服务费用的第二款：

“合同服务费采用全包干制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福利、养老保

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机械费、车辆维护费、保洁和管养材料

费、农药施肥材料费、乔、灌木防护材料费、工具费、灌溉设施及

公厕设施维修费、水电设施维护材料费、垃圾清运、公厕吸粪、公

共秩序维护、“四害”消杀与防治、运营和维护管理、公共设施维护

维修、安全责任赔偿、通胀风险、利润、管理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

在本项目服务期内水、电费由甲方承担，合同金额在合同期限内不

做调整。”修改为“合同服务费采用全包干制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

资福利、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机械费、车辆维护费、

保洁和管养材料费、农药施肥材料费、乔、灌木防护材料费、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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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灌溉设施及公厕设施维修费、水电设施维护材料费、垃圾清运、

公厕吸粪、公共秩序维护、“四害”消杀与防治、运营和维护管理、

公共设施维护维修、安全责任赔偿、通胀风险、利润、管理费、税

金等一切费用。在本项目服务期内，乙方绿化管养、卫生保洁及物

业服务产生的水费（景观用水、外接用水及游园服务等非生产用水

除外）；乙方因管养工作及园区公共厕所产生的用电，由甲方协调独

立装表计费，电表安装及后续电费由乙方承担，上述产生水、电费

用由甲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先行扣缴后，在应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

中扣除对应金额（以双方共同确认计量数据为准）。但合同约定的应

由甲方支付的费用不在“包干”范围，由甲方自行负担”。

二、删除原合同条款第三条项目工作内容、工作量中备注内容

第五项：“水电费划扣：本项目涉及的水电费匀由甲方定期支付（项

目如存在物业运营内容，相关部分水电费由乙方自理），乙方无需另

行支付，投标单位投标报价时应予以充分考虑。”

第二条 合同相关参照管理标准更新

一、为加强公园管养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和考核验收，原合同

约定参照执行的《南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所属公园综合管理

服务监督考核管理办法》、《南山区公园管理中心北部片区管理部综

合管养物业服务监督和考核办法》统一变更为《南山区公园管理中

心公园服务项目监督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二、为推进绿化管养提质升级，原合同第四条项目服务要求第

（一）款：绿化管养服务中第三项乔木的管养标准⑥：“做好园内古

树名木的管养工作，其管养标准执行《深圳市农业地方标准：园林

绿化管养规范》。” 变更为“做好园内古树名木的管养工作，其管养

标准执行《园林绿化管养规范》（DB4403/T 87-2020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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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修改甲方权利条款

将原合同条款第七条甲方的权利义务第（十五）：“项目为合同

期内实施，甲方每季度了解掌握项目工作进度及资金运作情况，每

半年对乙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一次。协调乙方在提供服务过

程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、为开展绩效评估，甲方应对乙方制定具

体的考评意见。”修改为“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，甲方有权了解并监

督项目工作进度及资金运作情况。协调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相关的

政府部门和单位、为开展绩效评估，甲方应对乙方制定具体的考评

意见。”

第四条 协议效力

本协议甲、乙双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人）签名后生效。

除本协议约定变更的内容外，原合同其他条款继续有效。

原合同已履行的部分以及尚未履行的部分根据本补充协议作相

应变更。

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五条 协议份数

本协议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、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：（公章） 乙方：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或授权代表签名： 或授权代表签名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